
轮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

四川创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(新疆第一分公司):李良向我局提出劳动能力
鉴定申请。经巴州劳动鉴定委员会于2024年9月13日做出鉴定结论。
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《初次鉴定结论
书》，巴劳工伤鉴定字【2024]770号。经鉴定确认被鉴定人李良根据伤
残情况伤残级别为捌级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为未达级。自公告之日起30
日内到轮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(地址:轮台县青年路第四综合办公
楼一楼101办公室，联系电话:0996-4682380)领取鉴定结论。逾期不视为
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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